
青海柴达木农垦莫河骆驼场有限公司茶卡盐湖盐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

评审意见

根据自然资源部颁发的《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士资规[2016]21号文件、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通知》

（青国土资规[2017]96号）文件等规定， 受青海柴达木农垦莫河骆驼场

有限公司的委托，由青海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于2023年8月18日组织

相关专冢审查了青海齐鑫资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青海柴达木农

垦莫河骆驼场有限公司茶卡盐湖盐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修编）》（以下简称为方案）， 会议在听取《方案》编制单位的详细

汇报后， 经专家组成员交流讨论后现形成如下意见：

一、 矿区位于青海省乌兰县茶卡镇南西12km处， 地理坐标： 东经       

北纬    ， 面积2.0351km
2 

，行政区划隶属于乌兰县茶卡镇管辖。矿区东距西

宁市约300km, 北距乌兰县约80km。北侧约5km于109 国道相连， 交通较

为方便。

二、 《方案》是在充分收集、 分析矿区以往区域地质、 矿产地质、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及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等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制的， 编

制的基础资料扎实， 符合相关要求。

三、 根据2020年矿山最新编制的 《开发利用方案》显示， 矿山生产

服务年限为16年， 剩余生产服务年限为13年 。 因此， 确定此次方案 的适

用年限为17年， 其中土地复垦期1年， 管护期3年， 其确定依据 较为

合理， 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四、 《方案》中确定的评估范围为257.7hm
2 

, 土地利用单元主要为办

公生活区、 垃圾堆放场、 库房、 堆盐场、 固体采盐场和矿山道路等，土

地利用地类类型为工业用地(0601)、 天然牧草地(0401)、 其他草








